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國際行銷  學程施行細則
97年7月29日962-20科務會議通過

97年8月12日971-1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7年9月27日971-1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00年3月23日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民國100年6月22日教務會議修訂

一、本施行細則依據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跨領域學程實施辦法訂定之。
二、本學程目標為結合企業管理科科暨應用外語科本位課程特色，共同培育學生具備國際行銷，提升學生語言及商管能力之人才之跨領域知識。
三、課程規劃
	系科
	必/選修 
	科 目 名 稱 
	學分/學時 
	開課年級/ 學期 

	企業管理科 
	必修
	人力資源管理
	2/2
	3/1

	
	必修 
	服務業管理
	2/2
	2/1

	
	必修 
	專案管理
	2/2
	4/1

	
	選修 
	電子商務
	4/4
或

6/6
	3/2

	
	選修 
	顧客關係管理
	
	4/1

	
	選修 
	網路商店管理
	
	4/1

	
	選修
	市場調查實務
	
	4/2

	
	選修
	商業自動化
	
	5/1

	
	選修
	廣告學
	
	5/2

	
	選修 
	企畫書撰寫實務
	
	5/2

	
	選修
	專業通識化課程-必選(應外科同學修課)
	
	2/1

	應用外語科 
	必修 
	財經英文選讀
	2/2
	3/1

	
	必修
	英語應用文
	2/2
	5/1

	
	必修 
	商用英文習作
	2/2
	5/2

	
	選修 
	會議與簡報英語
	4/4

或

6/6
	3/2

	
	選修 
	職場英語會話
	
	3/1

	
	選修 
	公關與接待人員英語
	
	4/2

	
	選修 
	觀光英語
	
	4/2

	
	選修
	社交英文
	
	4/1

	
	選修
	專業通識化課程(企管科同學修課)
	
	2/1

	
	說明： 必修三門共6學分，選修任選二門共4學分


四、本校五專部及二專部（含夜間部）一年級下學期以上學生均可申請修習本學程。
五、學生申請修習本學程，應於規定選課期間內向原屬科系提出申請，彙整後送交教務處辦理後續事宜，逾期不受理。

六、本學程至少應修畢20學分，分必修課程、選修課程二類。必修課程應修習4門科目，計8學分；選修課程應至少修習6門科目，計至少12 學分。全部課程修畢後，依程序申請，發給跨領域學程學分證明書。

七、學生在他校修習完成之相同課程，可提出本學程課程科目及學分之抵免申請，經審查通過後得抵免之，惟抵免之總學分數不得超過10學分。
八、修習本學程課程科目之成績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九、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十、學生修習本學程課程之非本科學分不得計入畢業總學分。

十一、申請修讀(終止)程序： 

(1)、 學生依據本校跨領域學程實施辦法及本學程施行細則規定選課。
(2)、 申請時間：
1. 修讀：與本校期末選課作業時間相同(前學期第十五週)。

2. 終止：與本校期初加退選時間同(開學兩週內)。
(3)、 申請修讀(終止)流程：

1. 符合選修跨領域學程資格之學生至各科辦公室領取『跨領域學程申請書』及『跨領域課程選課三聯單』(申請終止者僅需申請書)。
2. 填妥申請書、三聯單，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請原屬科系初審後送教務處彙整，轉送跨領域科系複審後，送教務處登錄。
十二、本施行細則經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